
B6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8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6-057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6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

心区自编号八座（A8）305-308单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0

110

174,064,853

174,064,853

42.3662

42.3662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
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TAO HAI（陶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8人；2、董事会秘书卢海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939,244

比例（%）

99.9278

反对

票数

81,69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43,919

比例（%）

0.025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897,052

比例（%）

99.9035

反对

票数

81,69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86,111

比例（%）

0.0496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940,971

比例（%）

99.9288

反对

票数

81,69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42,192

比例（%）

0.024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895,868

比例（%）

99.9029

反对

票数

81,69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87,295

比例（%）

0.05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897,052

比例（%）

99.9035

反对

票数

81,69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86,111

比例（%）

0.049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804,180

比例（%）

99.8502

反对

票数

85,374

比例（%）

0.0490

弃权

票数

175,299

比例（%）

0.1008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795,900

比例（%）

99.8454

反对

票数

81,69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187,263

比例（%）

0.107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99,867

比例（%）

86.3393

反对

票数

84,190

比例（%）

4.2761

弃权

票数

184,763

比例（%）

9.3846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629,249

比例（%）

99.7497

反对

票数

349,493

比例（%）

0.2007

弃权

票数

86,111

比例（%）

0.0496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897,052 99.9035 81,690 0.0469 86,111 0.049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

2

3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 年股
票 期 权 激
励计划（草
案）〉及 其
摘 要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股
票 期 权 激
励 计 划 实
施 考 核 管
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
股 东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2026
年 股 票 期
权 激 励 计
划 相 关 事
宜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议案》

《关于未弥
补 亏 损 达
到 实 收 股
本 总 额 三
分 之 一 的
议案》

《关于公司
董 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确 认 的 议
案》

《关于 2026
年 度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申 请 综 合
授 信 额 度
并 提 供 担
保的议案》

《关于提请
股 东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小 额
快 速 融 资
相 关 事 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05,146

1,762,954

1,806,873

1,670,082

1,661,802

1,661,802

1,495,151

1,762,954

比例（%）

93.4943

91.3090

93.5837

86.4989

86.0700

86.0700

77.4386

91.3090

反对

票数

81,690

81,690

81,690

85,374

81,690

84,190

349,493

81,690

比例（%）

4.2309

4.2309

4.2309

4.4217

4.2309

4.3604

18.1013

4.2309

弃权

票数

43,919

86,111

42,192

175,299

187,263

184,763

86,111

86,111

比例（%）

2.2748

4.4601

2.1854

9.0794

9.6991

9.5696

4.4601

4.4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9、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已对中小
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4、作为公司董事的股东以及与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8进行了回避表决；5、本次股东会除审议上述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晓静、颜一然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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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范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49,2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上述股份均来源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6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范俊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512,3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0.61%，减持期间为本次减
持计划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收到范俊先生出具的《关于所持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5月6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范俊先生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512,30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61%；此外，因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自主行权，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5月6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412,426,996股
变更为413,041,811股，范俊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比例为0.002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范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0,049,225股

2.4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049,225股

注：1. 2026年3月11日，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范俊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与发展
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范俊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和核心技术人员；2.上表的“持股比例”以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前2026年1月9日的公司总股本412,426,996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范俊

2026年1月17日

2,512,306股

2026年4月24日～2026年5月6日

集中竞价减持，2,512,306股

15.00～17.57元/股

40,168,141.39元

已完成

0.61%

不超过：0.61%

7,536,919股

1.82%

注：1.上表中的“减持比例”和“当前持股比例”均以截至 2026年 5月 6日的公司总股本 413,041,811股计算；2.上表中的“原计划减持比例”以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前2026年1月9日的公司总股本412,426,996股计算；3.因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自主行权，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5月6日期
间，公司总股本由412,426,996股变更为413,041,811股，范俊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稀释
比例为0.0027%。范俊先生主动减持比例和被动稀释导致的股份变动比例合计为0.61%。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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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重庆唯纯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唯纯”）持有公司股份 23,951,5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0%。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收到重庆唯纯出具的《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

持计划的告知函》，重庆唯纯对公司前景持续看好，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4,130,4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00%，减持
期间为本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重庆唯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3,951,576股

5.80%

IPO前取得：23,951,576股

注：上表的持股比例以2026年5月7日的公司总股本413,041,811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重庆唯纯
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重庆唯纯
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减持数量
（股）

8,031,191

5,895,349

减持比例

1.9573%

1.43%

减持期间

2025/3/13～2025/6/12

2026/1/5～2026/3/2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1.23-15.84

14.03-17.69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5/2/20

2025/12/6

注：减持数量8,031,191股对应的减持比例以2025年6月10日的公司总股本410,318,716
股计算；减持数量5,895,349股对应的减持比例以2026年3月27日的公司总股本413,036,911
股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重庆唯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不超过：4,130,418股

不超过：1.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30,418股

2026年5月29日～2026年8月28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注：1. 因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自主行权，上表的计划减持数量以公司2026年5月7日的总股本413,041,811股计算；

2. 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3.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重庆唯纯（以下简称“本企业”）作出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已作出
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请作出审核决定期
间（上述期间统称为“锁定期”），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第一项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
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如符合减持条件，本企业自锁定期满之日起
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减持价格：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不包括本企业在发行人A股发行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发行人A股股票）。如果公
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

（3）减持期限和信息披露：若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届时有效的规则提前披露减
持计划，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6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唯纯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
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
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本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
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6-056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并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对2026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草案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查询期间为2025年10月10日至2026年4月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6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核查，上述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内进行公司股票交易，主要原因系实施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上述核
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均系其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
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激励
计划的内幕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
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
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
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7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吴立群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
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0人，代表股份315,166,8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10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55,2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7 人，代表股份 314,811,5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82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9人，代表股份314,816,7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08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7人，代表股份314,811,5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828%。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948,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7%；反对 205,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弃权12,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598,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

205,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3%；弃权 12,7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825,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7%；反对 332,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弃权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7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

33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弃权8,2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综合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78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37%；反对 467,9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弃权559,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8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7%；反对

467,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弃权559,2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33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4%；反对 467,8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6%；弃权9,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33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4%；反对

467,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6%；弃权9,4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142,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0%；反对1,015,8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弃权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9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6%；反对

1,015,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7%；弃权 8,4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4,357,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1%；反对 25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55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00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9%；反对
2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8%；弃权558,4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096,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5%；反对1,061,6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8%；弃权8,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4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1%；反对

1,061,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2%；弃权 8,4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海珠、郑江枫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
股东会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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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

100,377,430

30.4601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
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孙延生、钱学仁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38,329

比例（%）

99.2636

反对

票数

736,101

比例（%）

0.7333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3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328,229

比例（%）

98.9547

反对

票数

998,401

比例（%）

0.9946

弃权

票数

50,800

比例（%）

0.0507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54,229

比例（%）

98.8810

反对

票数

1,120,201

比例（%）

1.1159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23,729

比例（%）

98.7510

反对

票数

1,250,701

比例（%）

1.2459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636,529

比例（%）

99.2618

反对

票数

736,101

比例（%）

0.7333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0049

6、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511,529

比例（%）

99.1373

反对

票数

861,101

比例（%）

0.8578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00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9,905,146

10,088,446

90.4220

92.0953

998,401

861,101

9.1141

7.8608

50,800

4,800

0.4639

0.04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4、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启富、陈秋红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356 证券简称：恒丰纸业 公告编号：2026-019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2026年4月29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9号）。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

日（即 2026年 4月 2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

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科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陶春风

黄宇

王志勇

杨建中

欧阳敦青

高攀文

胡亮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启航量化选股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00,795,771

61,444,812

45,816,261

25,998,961

12,822,000

11,411,000

10,485,500

7,462,686

6,960,000

6,643,700

占总股本比例（%）

11.00

6.71

5.00

2.84

1.40

1.25

1.14

0.81

0.76

0.73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和。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科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宇

王志勇

陶春风

杨建中

欧阳敦青

胡亮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启航量化选股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姜梅敏

持股数量（股）

100,795,771

61,444,812

25,998,961

12,822,000

11,454,065

11,411,000

10,485,500

6,960,000

6,643,700

6,515,900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
数比例（%）

11.55

7.04

2.98

1.47

1.31

1.31

1.20

0.80

0.76

0.75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和。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6-30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香飘飘”）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
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鉴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公
司层面考核未达标，所涉及的首次授予中25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中11名激励对象的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35.4万份，由公司注销。本次注销上述股票期权合计335.4万
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的《香飘飘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6
年5月6日办理完毕。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不影响公司股本结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香
飘飘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2026-017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6年5月7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发布了“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2026年输变电项目第二次变电设备（含电缆）公开招标采购中标公告”。中国西
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12家子公司为相关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中标情况
根据上述中标公告，公司下属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

公司、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西电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成都西电中特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恒驰中兴开关
有限公司、广州西电高压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上海西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
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为项目中标人之一，中标变压器、组合电器、

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容器、互感器、避雷器等产品，总中标金额为15.8307亿元。公司2025年
度营业收入为237.5642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项目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项目的中标不

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

性，上述中标项目交货时间需根据实际合同要求确定，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6-021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中标公告


